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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中国电器工业协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防爆电气设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９）归口。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南阳防爆电气研究所、郑州永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市环保局、托肯恒山

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北京三赢联合石油技术有限公司、正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张刚、张庆强、陈建明、季鹏、李一、程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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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气回收系统防爆技术要求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油气回收系统危险场所划分、通用技术措施、试验、标志和符号等方面的防爆技术

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加油站、油罐车和储油库用油气回收系统，适应的燃油气体或蒸气级别为ⅡＡ类，温

度组别为Ｔ１、Ｔ２或Ｔ３组。

注：本标准不包括对计量方式的要求，也不考核油气回收的效果。油气回收效果应达到的要求见 ＧＢ２０９５０，

ＧＢ２０９５１，ＧＢ２０９５２。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ＧＢ３８３６．１—２０１０　爆炸性环境　第１部分：设备　通用要求

ＧＢ３８３６．１４—２０１４　爆炸性环境　第１４部分：场所分类　爆炸性气体环境

ＧＢ／Ｔ３８３６．１５　爆炸性环境　第１５部分：电气装置的设计、选型和安装

ＧＢ／Ｔ３８３６．１８　爆炸性环境　第１８部分：本质安全电气系统

ＧＢ／Ｔ４２０８　外壳防护等级（ＩＰ代码）

ＧＢ／Ｔ９０８１　机动车燃油加油机

ＧＢ／Ｔ１３３４７　石油气体管道阻火器

ＧＢ／Ｔ２２３８０．１—２０１７　燃油加油站防爆安全技术　第１部分：燃油加油机防爆安全技术要求

ＧＢ２２３８０．２　燃油加油站防爆安全技术　第２部分：加油机用安全拉断阀结构和性能的安全要求

ＧＢ２５２８６（所有部分）　爆炸性环境用非电气设备

ＧＢ２５２８６．１—２０１０　爆炸性环境用非电气设备　第１部分：基本方法和要求

ＧＢ５００５８—２０１４　爆炸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

ＧＢ５０１５６—２０１２　汽车加油加汽站设计与施工规范

３　术语和定义

ＧＢ３８３６．１—２０１０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油气回收系统　狏犪狆狅狉狉犲犮狅狏犲狉狔狊狔狊狋犲犿

在储运和发售过程中（包括发油、加油或卸油），将燃料容器中的油气收集并且送入储罐回收或处理

的设备系统。

注：包括卸油油气回收系统、加油油气回收系统、发油油气回收系统、油气处理装置、在线监测系统等。

３．２

卸油油气回收系统　狏犪狆狅狉狉犲犮狅狏犲狉狔狊狔狊狋犲犿犳狅狉狌狀犾狅犪犱犻狀犵犵犪狊狅犾犻狀犲

将油罐汽车卸油时产生的油气，通过密闭方式收集进入油罐车罐内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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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加油油气回收系统　狏犪狆狅狉狉犲犮狅狏犲狉狔狊狔狊狋犲犿犳狅狉犳犻犾犾犻狀犵犵犪狊狅犾犻狀犲

将给汽车油箱加汽油时产生的油气，通过密闭方式收集进入埋地油罐的系统。

３．４

发油油气回收系统　狏犪狆狅狉狉犲犮狅狏犲狉狔狊狔狊狋犲犿犳狅狉犾狅犪犱犻狀犵犵犪狊狅犾犻狀犲

将给油罐车装油过程中产生的油气，通过密闭方式收集到油罐车的系统。

３．５

在线监测系统　狅狀犾犻狀犲犿狅狀犻狋狅狉犻狀犵狊狔狊狋犲犿

在线监测加油油气回收过程中的气液比以及油气回收系统的密闭性和管线液阻是否正常的系统，

当发现异常时可提醒操作人员采取相应的措施，并能记录、储存、处理和传输监测数据。

３．６

油气处理装置　狏犪狆狅狉狆狉狅犮犲狊狊犻狀犵犲狇狌犻狆犿犲狀狋

通过采用吸附、吸收、冷凝、膜分离等方法对回收的油气进行液化等处理、从而使排放到大气中的气

体符合国家相关排放标准的装置。

３．７

加油机　犱犻狊狆犲狀狊犲狉狊

供机动车添加燃油的计量设备。

注１：包括液体流量计、附加装置和辅助装置。

注２：见ＧＢ／Ｔ９０８１。

３．８

加油站　犵犪狊狅犾犻狀犲犳犻犾犾犻狀犵狊狋犪狋犻狅狀

为汽车油箱充装汽油的专门场所。

３．９

储油库　犫狌犾犽犵犪狊狅犾犻狀犲狋犲狉犿犻狀犪犾

由储油罐组成并通过管道、船只或油罐车等方式收发汽油的场所（含炼油厂）。

３．１０

油罐车　狋犪狀犽狋狉狌犮犽

专门用于运输汽油的油罐汽车和铁路罐车。

３．１１

油气　犵犪狊狅犾犻狀犲狏犪狆狅狉

加油、卸油和储存汽油过程中产生的挥发性有机物（非甲烷总烃）。

３．１２

危险场所　犺犪狕犪狉犱狅狌狊犪狉犲犪

爆炸性气体环境大量出现或预期可能大量出现，以致要求对电气设备的结构、安装和使用采取专门

措施的区域。

注１：见ＧＢ３８３６．１４—２０１４。

注２：本标准中所说的“危险场所”及区域仅限于对设备、保护系统及保护措施的选择。

３．１３

非危险场所　狀狅狀犺犪狕犪狉犱狅狌狊犪狉犲犪

爆炸性气体环境预期不会大量出现以致不要求对电气设备的结构、安装和使用采取专门预防措施

的区域。

注：见ＧＢ３８３６．１４—２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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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４　

防爆型式　狋狔狆犲狅犳狆狉狅狋犲犮狋犻狅狀

对设备采取特殊措施以避免设备点燃周围爆炸性环境。

注：见ＧＢ３８３６．１—２０１０。

３．１５

油气回收泵　狏犪狆狅狉狆狌犿狆

油气回收系统中用于抽吸油气的泵。

３．１６

油气回收输油软管组件　犱犲犾犻狏犲狉狔犺狅狊犲犪狊狊犲犿犫犾狔犿狅犳狏犪狆狅狉狉犲犮狅狏犲狉狔

油气回收系统中的输油软管，集合油路和气路于一体，中心气路管道与环该气路管道的外围油路管

道同轴并各自密封。

３．１７

油气管道　狏犪狆狅狉狆犻狆犲

油气回收系统的管道，不包括该油气回收系统的油气回收输油软管组件和油气回收油枪。

３．１８

油气分离器　狏犪狆狅狉狊犲狆犪狉犪狋狅狉

加油机中用来连续分离和清除含在液体中的气体的装置。

３．１９

油气回收拉断阀　狏犪狆狅狉狉犲犮狅狏犲狉狔狊犪犳犲犫狉犲犪犽

在出现车辆带着向其油箱输油的油枪，或油罐车带着向油罐传送油料的输油管而运动的事故情况

下，能在规定的拉力范围内被拉断，并且拉断后具有自密封功能的阀门。可以实现规定事故时油枪与加

油机、或输油管与油罐车之间分离，阻止燃料泄露。

３．２０

气液比调节阀　犵犪狊犾犻狇狌犻犱狉犪狋犻狅犮狅狀狋狉狅犾狏犪犾狏犲

调节气液比（回收的油气体积／发出的汽油体积）的组件。

３．２１

阻火器　犳犾犪犿犲犪狉狉犲狊狋犲狉

安装在外壳的开口或安装到多个外壳系统的连接管道系统的装置。该装置允许液体或气体流动，

但在持续燃烧发生时或发生后能阻止火焰传播。

３．２２

油气回收加油枪　狏犪狆狅狌狉狉犲犮狅狏犲狉狔狀狅狕狕犾犲

内部除供油管路外还附有油气回收回路的特制油枪。

３．２３

正常运行　狀狅狉犿犪犾狅狆犲狉犪狋犻狅狀

设备、保护系统和元件执行其设计参数内的预定作用情况。

注１：见ＧＢ３８３６．１４—２０１４。

注２：可燃性物质的少量释放可以看作是正常运行。例如：靠泵输送液体时从密封口释放可看作是少量释放。

注３：因故障（例如：泵密封件、法兰密封垫的损坏或偶然产生的漏泄等）造成紧急维修或停机，都不能视为正常

运行。

３．２４

制造商　犿犪狀狌犳犪犮狋狌狉犲狉

设备的制造单位（也可能是供货单位、进口单位或代理者）。通常在设备的合格证中（适当的位置）

登记有它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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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５

例行试验　狉狅狌狋犻狀犲狋犲狊狋

产品制造／改造过程中及完成后在每个部件或整机上进行的试验。

３．２６

油气压缩机　狏犪狆狅狌狉犮狅犿狆狉犲狊狊狅狉

油气处理装置冷凝系统中实现油气压缩的装置。

３．２７

油气收集系统　狏犪狆狅狌狉犮狅犾犾犲犮狋犻狅狀狊狔狊狋犲犿

油库油气回收系统中的发油鹤管和油气收集管路。

４　危险场所划分

４．１　概述

４．１．１　本标准中考虑的危险场所，仅指由露天场所安装有油气回收系统的设备或装置形成。

４．１．２　油气回收系统中容纳油气的管道和（或）容器内为０区。

４．１．３　连续不渗透的管道［无渗透即小于０．１ｇ／（ｍ
２·ｄ）］，可把危险区（内部）与非危险区（外部）隔离

（４．２．２的注２除外）。

４．２　加油机危险场所

４．２．１　本标准中考虑的加油机危险场所，仅指由露天场所（户外有顶棚）有油气回收系统的加油机

形成。

４．２．２　危险场所是在加油机内（含油气回收装置及系统）及周围形成的，危险场所区域划分应符合

ＧＢ５０１５６—２０１２中Ｃ．０．５的要求，以及ＧＢ５００５８—２０１４、ＧＢ３８３６．１４—２０１４、ＧＢ／Ｔ３８３６．１５的相关要

求，其危险场所范围可以由油气屏障加以限制。

注１：对于不符合４．１．１情况或系统设备部件的相关间距、防护等结构要求达不到相关标准要求的环境场所，将可能

导致危险区域扩大或危险区域等级增加，这时需按照ＧＢ３８３６．１４—２０１４和ＧＢ／Ｔ３８３６．１５进行危险场所划分

和设备选型及安装。

注２：在外壳内的所有燃料或油气收集系统需采用防渗透措施。液压外壳以内为１区。管道及软管制造厂需保证

管道及软管防渗透措施的符合性［小于或等于２ｇ／（ｍ
２·ｄ）］。

４．３　油罐车危险场所

油罐车危险场所划分方法按ＧＢ３８３６．１４—２０１４，划分范围示意图见ＧＢ５０１５６—２０１２及ＧＢ３８３６．１４—

２０１４。

油罐车油路、气路出口处所在的保护箱内空间为１区。

４．４　独立油罐危险场所

独立油罐危险场所划分方法按 ＧＢ３８３６．１４—２０１４，划分范围示意图见 ＧＢ５０１５６—２０１２及

ＧＢ３８３６．１４—２０１４。

４．５　油气处理装置危险场所

油气处理装置危险场所划分方法按ＧＢ３８３６．１４—２０１４。对具有独立外壳的油气处理装置（包括集

中式加油油气回收装置、加油站油气处理装置、油库油气处理装置），其划分范围示意图参见附录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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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　在线监测系统危险场所

在线监测系统设备中的油气管道通路中间连结部位或法兰连接部位可能形成释放源并单独形成

２区危险环境，如果它们本身就处于其他已存在的危险场所内，如加油机液压外壳内部，则按液压外壳

内部的１区危险场所划分。其单独形成２区危险环境的范围依据其各个部件具体情况，按ＧＢ３８３６．１４—

２０１４确定。

４．７　卸油油气回收系统危险场所

卸油油气回收系统危险场所划分方法按ＧＢ３８３６．１４—２０１４。其划分范围示意图参见附录Ａ。

５　通用技术措施

５．１　总则

５．１．１　防爆型式、类别和温度组别

所有用于危险场所的设备、元件及保护系统，其防爆型式的选择应按 ＧＢ３８３６．１—２０１０和

ＧＢ２５２８６．１—２０１０的要求与其所处的爆炸危险环境区域相适应，其适应气体或蒸气的类别和温度组别

应至少符合ＧＢ３８３６．１—２０１０和ＧＢ２５２８６．１—２０１０规定的ⅡＡ类、Ｔ３组的要求。

５．１．２　１区的设备和部件

位于油气管道和其他工艺设备腔体外部１区的电气设备和部件应整体至少符合ＧＢ３８３６．１—２０１０

规定的ＥＰＬＧｂ级设备的要求；另外，非电气设备和部件应整体至少符合ＧＢ２５２８６．１—２０１０规定的Ⅱ

类Ｇｂ级设备的要求。

注：油气回收设备本身被定位为１区设备，但在其周围２区环境内的设备，可按附录Ｂ进行选择。

５．１．３　０区的设备和部件

位于油气管道或其他工艺设备腔体（这些腔体中有油气）内部０区的电气设备和部件应整体符合

ＧＢ３８３６．１—２０１０规定的ＥＰＬＧａ级设备的要求；另外，非电气设备和部件应整体符合ＧＢ２５２８６．１—

２０１０规定的Ⅱ类Ｇａ级设备的要求。

５．１．４　非电气部件

非电气部件还应同时符合ＧＢ／Ｔ２２３８０．１—２０１７中５．３．３的规定。

５．１．５　非金属材料外壳或金属材料外壳的非金属部件

５．１．５．１　电气设备或部件的非金属外壳和金属外壳的非金属部件应满足ＧＢ３８３６．１—２０１０第７章的

规定。

５．１．５．２　非电气设备或部件的非金属外壳和金属外壳的非金属部件应满足ＧＢ２５２８６．１—２０１０第７章

的规定。

５．１．５．３　对于电气设备或部件的非金属外壳和金属外壳的非金属部件，避免静电电荷积聚的措施应采

取ＧＢ３８３６．１—２０１０中７．４．２中ａ）～ｆ）项措施中的一项。

５．１．６　含轻金属的设备、部件和外壳材料

设备外壳元件的材料按质量百分比，对于电气设备或部件，应满足 ＧＢ３８３６．１—２０１０中８．１．２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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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ＰＬＧｂ级设备的要求；对于非电气设备或部件，应满足 ＧＢ２５２８６．１—２０１０中８．２对 Ｇｂ级设备的

要求。

５．１．７　电气元件

油气回收系统中所有用于爆炸气体环境中的电气设备和元件，应满足ＧＢ３８３６．１—２０１０的要求，其

具体的防爆类型标准见表Ｂ．１，应符合ＧＢ３８３６．１—２０１０、ＧＢ／Ｔ３８３６．１５、ＧＢ５０１５６—２０１２相关条款的

规定。

如果通过防爆检验的任何防爆型式的电气设备，其防爆合格证编号后有“Ｘ”或“Ｕ”等其他标志符

号，应研究防爆检验文件以确定附加的使用条件。

５．１．８　电缆

用于危险场所内的电缆应选用符合ＧＢ／Ｔ２２３８０．１—２０１７中５．３．２．３和５．３．２．４的耐燃油（与环境相

适应，如汽油、乙醇汽油）聚氯乙烯实芯电缆或耐燃油橡胶绝缘电缆，同时应符合 ＧＢ／Ｔ３８３６．１５和

ＧＢ／Ｔ９０８１的相关要求。

符合性应通过供应商声明所使用材料的有关规定进行验证。其他类型电缆可按照ＧＢ／Ｔ２２３８０．１—

２０１７试验并应符合ＧＢ／Ｔ３８３６．１５的要求。

５．１．９　油气压缩机、真空泵等

５．１．９．１　应符合ＧＢ２５２８６适应的防爆保护形式要求。

５．１．９．２　应在机、泵出口处设置防爆温度监测传感器，当温度超过设定值（设定值不得高于１９５℃），控

制系统应报警并立即使压缩机停机。停机后的实际温度值，也不得高于温度组别规定的允许值。

５．１．９．３　应采用无油润滑结构。

５．１．９．４　应在吸入系统上安装一个过滤器，以防止粉尘或类似外物进入进行压缩的部分。

５．１．９．５　出口管路应能保证压缩机停机时气体的泄放是均匀慢速的，避免由于高速气流产生局部高温。

５．１．１０　传动皮带

所有传动皮带应选用防静电皮带，并符合ＧＢ２５２８６适应的防爆保护形式。

５．１．１１　油气分离器

油气分离器应符合ＧＢ２５２８６适应的防爆保护形式。

５．１．１２　射频源

油气回收系统中的设备中若使用射频信号设备，射频设备应符合ＧＢ３８３６．１—２０１０中６．６．１对ⅡＢ

类设备的规定。

５．１．１３　流速控制

输送汽油或油气的管道应选取适当的管径，使介质流速不大于４．５ｍ／ｓ。

５．１．１４　装置外壳

５．１．１４．１　油气回收装置的泵、部分管道、阻火器等主要元件应稳固工作于相应的设备外壳内部。

５．１．１４．２　油气回收装置外壳应符合ＧＢ／Ｔ４２０８的规定，其防护等级不低于ＩＰ２３。

５．１．１４．３　外壳罩应为不燃性的。

５．１．１４．４　与防爆有关的保护网、保护罩、塑料外壳、轻金属合金或铸造金属外壳，应按照ＧＢ２５２８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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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中１３．３．２．１的相关规定进行冲击试验，试验都应在对防爆最不利的情况下进行。

５．１．１５　保护接地和等电位连接

５．１．１５．１　油气回收装置中所有电气设备、部件金属外壳、金属结构以及输气管道都应按ＧＢ／Ｔ３８３６．１５、

ＧＢ５０１５６—２０１２、ＧＢ５００５８—２０１４要求可靠等电位连接并与装置接地连接件电气联接。

５．１．１５．２　在油气回收装置中主要设备部件的保护接地端和各种组成保护接地电路部分的金属元件如机

架等之间进行试验，测量点与保护接地端之间的电阻应≤０．１Ω（１Ｖ电压下）。

５．２　加油站油气回收系统

５．２．１　一般要求

加油站油品管道的设计压力应为０．６ＭＰａ，油气回收系统回气管道的设计压力不应小于０．１３ＭＰａ。

５．２．２　卸油油气回收系统

５．２．２．１　油罐车卸油管道的公称直径宜为ＤＮ１００或ＤＮ８０，油气回收管道直径宜为ＤＮ８０，比卸油管道直径

小一个规格等级（即：ＤＮ１００的卸油管道应配ＤＮ８０的油气回收管道，ＤＮ８０的卸油管道应配ＤＮ５０的油气

回收管道），且不应小于ＤＮ５０。卸油连通软管、油气回收连通软管，应采用电阻率不大于１０８Ω·ｍ的耐油

软管。

５．２．２．２　油罐车上的油气回收管道接口，应装设手动阀门。

５．２．２．３　密闭卸油管道的各操作接口处，应设快速接头及闷盖，并宜采用自闭式快速接头。

５．２．２．４　站内油气回收管道接口前应装设阀门。若油气回收管道接口采用自闭式快速接头，油气回收

管道接口前可不设阀门。

５．２．３　加油油气回收系统

５．２．３．１　加油油气回收系统与加油机相关部分应符合ＧＢ／Ｔ２２３８０．１—２０１７中５．３．５的要求。

５．２．３．２　多台汽油加油机共用一根油气回收总管的，各支路油气回收管道与总管之间应分别设置阻火

器，油气回收总管直径不应小于ＤＮ５０。

５．２．３．３　加装油气回收系统的加油机应以油气回收加油枪作为终端。油气回收油枪应具有或通过阀门

控制油路、气路同时开启、关闭和自封功能。

５．２．３．４　气液比调节阀与相关组件的连接应密封可靠。

５．２．３．５　油气回收拉断阀应符合ＧＢ２２３８０．２的规定。

５．２．３．６　集中式加油油气回收装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ａ）　集中式加油油气回收装置应取得整机的防爆合格证；

ｂ） 油气回收泵应符合ＧＢ２５２８６．１—２０１０的规定；

ｃ） 集中式油气回收装置的进气口和排气口应装设阻火器，阻火器的结构应符合ＧＢ／Ｔ１３３４７的

规定；

ｄ） 集中式油气回收装置应进行等电位连接并设整机的保护接地连接件。

５．２．４　油气后处理装置

５．２．４．１　油气后处理装置应整机取得防爆合格证。

５．２．４．２　油气后处理装置进气口处应安装阻火器。

５．２．４．３　油气后处理装置应进行等电位连接并设整机的保护接地连接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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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　油罐车油气回收设备防爆要求

５．３．１　油罐车在装卸燃料前应可靠接地，油库或加油站应增加油罐车接地不良时系统不能开始工作的

电气检测自锁装置。

５．３．２　可移动的油罐车上安装的电气设备（只涉及油气治理的电气设备，不涉及汽车原有的电气设

备），如液位计，当需要和油站固定或移动的设备配接组成系统时，应选用本质安全型“ｉａ”等级设备，且

其参数应满足：犝ｉ≥２８Ｖ，犐ｉ≥９３ｍＡ，犔ｉ≤４．２ｍＨ，犆ｉ≤０．０８３μＦ（或犝ｏ≤２８Ｖ，犐ｏ≤９３ｍＡ，犔ｏ≥４．２ｍＨ，

犆ｏ≥０．０８３μＦ）。其整体系统组成原则应符合ＧＢ／Ｔ３８３６．１５、ＧＢ／Ｔ３８３６．１８要求（犝ｏ≥犝ｉ，犐ｏ≥犐ｉ，犔ｏ≥

犔ｉ＋犔ｃ，犆ｏ≥犆ｉ＋犆ｃ）。

注：统一防爆型式及其等级和参数，是为了满足移动设备的互换兼容性和便于选配安全栅（上述参数适用于ⅡＣ、

ⅡＢ和ⅡＡ类）。

５．３．３　油罐车油路、气路的出口均应加阻火器，并应有气路不通不能输油的连锁装置。

５．３．４　油罐车上加装其他电子监控设备（如电子签封等）时，不应影响油气回收相关部件的防爆性能。

５．４　油库油气回收系统

５．４．１　油气收集系统

５．４．１．１　各油气收集支管可共用一根油气收集主管，收集支管和收集主管的直径应根据油罐车的承压

能力、油气回收装置及其油气回收管道系统允许的压力损失，经水力计算确定，可参照表１选用。

表１　油气回收主管道直径选取表

最大发油量／（ｍ３／ｈ） ≤２００ ２０１～４００ ４０１～７００ ７０１～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主管道公称直径／ｍｍ １５０ ２００ ２５０ ３００ ３５０

５．４．１．２　油气收集支管和鹤管法兰连接处、收集主管与油气处理装置法兰连接处应分别安装截断阀和

阻火器。

５．４．１．３　应在油气回收主管设置供油气回收处理装置故障或检修时用的排气管，其设置应符合下列

规定：

ａ）　排气管直径宜比主管道的直径小２个规格等级；

ｂ） 排气管与油气回收处理装置（容器、机泵、现场控制柜、仪表盘、供电箱等）的距离不应小于

４ｍ；

ｃ） 排气管管口应高出地面４ｍ及以上，并应在操作方便的位置安装１个截断阀；

ｄ） 排气管管口应安装防火透气帽。

５．４．１．４　油气收集管路的设计压力不应低于０．２５ＭＰａ。

５．４．１．５　油气收集系统应设置测压装置，收集系统在收集油罐车内的油气时对罐内不宜造成超过

４．５ｋＰａ的压力，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超过６ｋＰａ。

５．４．１．６　油气收集管路宜采用地上敷设，采用地下敷设时，应有防冷凝液阻的措施。

５．４．１．７　油气收集管路宜坡向油气处理装置，且坡度不应小于０．２％。

５．４．１．８　油气收集管路宜采用输送液体用无缝钢管。

５．４．２　油气处理装置

５．４．２．１　油气处理装置进口处应设置流量、温度和压力检测仪表。

５．４．２．２　油气处理装置排放管口应设阻火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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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２．３　油气处理装置自动控制系统应与零发油区设施的自动控制系统统一考虑，其信号宜远传到油

库的中控室。

５．４．２．４　油气处理装置启停应与装置入口的油气压力进行连锁。

５．４．２．５　油气处理装置的温度、压力、流量、液位和可燃气体检测报警等仪表，应就地指示并能远传到控

制系统。

５．４．２．６　油气处理装置主要运转设备及阀门的运行状态应能在控制系统上显示。

６　试验

６．１　型式试验

６．１．１　通则

６．１．２～６．１．６的所有试验应按顺序进行。

所有压力以大气压为准，即压力计压力。

所有试验应在（２０±５）℃进行，另有说明的除外。

６．１．２　电缆试验

电缆试验按ＧＢ／Ｔ２２３８０．１—２０１７中６．１．４的规定进行。

６．１．３　油气回收管道的压力试验

压力试验按ＧＢ／Ｔ２２３８０．１—２０１７中６．１．６的规定进行。

６．１．４　材料评定

材料的评定按ＧＢ／Ｔ２２３８０．１—２０１７中６．１．７的规定进行。

６．１．５　密封件和衬垫的评定

密封件和衬垫的评定按ＧＢ／Ｔ２２３８０．１—２０１７中６．１．８的规定进行。

６．１．６　电气试验

电气试验按ＧＢ／Ｔ２２３８０．１—２０１７中６．１．９的规定进行。

６．２　例行试验

６．２．１　电气试验

电气试验应ＧＢ／Ｔ２２３８０．１—２０１７中６．２．１的规定进行。

６．２．２　压力试验

压力试验按ＧＢ／Ｔ２２３８０．１—２０１７中６．１．６的规定进行。

７　标志、符号和随机文件

７．１　标志

７．１．１　油气回收系统中设备和元件应具备下列最基本的标志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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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商名称和地址；

———符号Ｅｘ及防爆标志、防爆合格证编号（见ＧＢ３８３６．１—２０１０第２７章）；

———出厂日期；

———产品型号和系列；

———系列号，如果有；

———超过温度范围－２０℃～＋４０℃时的环境温度。

７．１．２　标志牌应清晰、耐久，并且耐化学腐蚀。标志牌一般应为金属材料，永久地固定在设备上。直接

印刷到设备上的信息应在设备的整个使用寿命中永久不褪。

７．２　符号和警示标志

油气回收系统中设备和元件应在适当位置标注附加信息以方便设备的使用者：

———基本操作使用说明书；

———警示标志（图标）。

这些信息应为：

———标志、符号和文字的警示文字，应容易理解，不引起歧义；

———容易理解的符号（图标），可能的情况下应优先使用警示文字；

———警示文字应使用中文语言。

７．３　随机文件

应提供油气回收系统设备和元件清单、设备的配置、备件、技术资料和制造商关于操作及维修的安

全使用说明书。

产品说明书中，建议给出下列内容：“针对设备的任何修改都可能导致设备的认证失效。在对机电

安装及结构进行任何改动之前，请参照设备的认证证书和产品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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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资料性附录）

油气回收系统危险场所划分

犃．１　危险场所划分

危险场所划分与很多因素有关，本附录仅示例出了几例单一危险区域划分的参考图解，详细具体的

规定见ＧＢ３８３６．１４—２０１４。

本附录采用的框图表示危险场所的边界，分区用ＧＢ３８３６．１４—２０１４采用的底纹方法表示，如图Ａ．１

所示。

图犃．１　场所分区底纹表示方法

犃．２　卸油油气回收危险场所划分

犃．２．１　概述

本章讨论在加油站卸汽油的公路油罐车。如果处理的物料的闪点低于环境温度（比如柴油），由于

可能的雾化或喷射作用，在压力下处理时设备周围可能形成危险场所。但是利用重力作用卸柴油时，通

常不会形成喷射或雾化的情形。

注：雾化或喷射：低于闪点时处理可燃性液体，以雾或喷射的形式释放时也会形成可燃性环境。这类物料通常认为

没有危险，当用泵抽出或者在压力下，由于小孔或法兰泄露可能释放形成雾或者喷射时，看作具有危险。

犃．２．２　公路油罐车进入和离开

在卸油口密封帽盖着，并且人孔盖是合上的，且没有泄漏，则认为卸油车进入和离开是安全的。如

果有任何泄露，将形成临时的２区，在泄露清理干净之前，公路油罐车不能进入该区域。公路油罐车停

车卸油过程中如果出现泄露，在泄露清理干净之前，宜保持隔离不能离开。

注：临时的：当没有泄露时场所是非危险场所。

犃．２．３　可燃性物料输送软管连接、卸载和断开

图Ａ．２所示的危险场所的依据：

———公路油罐车正常地靠近卸油口的规定位置，卸油口安装在户外充分通风的场所；

———尽可能使用较少数量软管，减少连接。

ａ）　公路油罐车输油管／油气回收管：

软管从公路油罐车上断开时（应先于从地下油罐侧断开），在软管连接和车辆底部卸载接口处会暴

露出内部湿润区域，也可能会出现滴油。随着软管抬起，油液排到地下油罐，软管可能会移到旁边或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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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油罐车。这些释放源在正常运行过程中可能出现，形成下列危险区域，如图Ａ．２所示。

———１区，公路油罐车底部卸油口周围公称半径１ｍ至地面。

———１区，地面以上公称１ｍ高，从油罐车卸油位置到储油罐要求的软管路径两侧公称半径１ｍ。

———２区，从油罐车卸油口半径４ｍ、高度１ｍ，覆盖断开软管过程中可能泄露２．５Ｌ以内的任何有

少量泄露的地方。

注１：仅在卸载过程中以及卸载之后短时间内存在，在这种意义上这些区域看作是临时的。

在卸载油罐车和储油罐之间采用油气收集设施时，公路油罐车不会产生外部呼吸。但是在某些条

件下，例如车辆停放在强太阳光下在一起，这会使油箱通过其呼吸阀放出油气。如果达到可能出现的频

率，则半径１ｍ范围可认为是２区危险场所。

在人工测量公路油罐车装载物料时（例如投尺或采样），油罐上部开口中心所有方向半径１ｍ，罐体

以上２ｍ范围应为１区。如果罐口打开，但是没有进行人工测量，则垂直方向可以减至１ｍ。

注２：公路油罐车仓内上部空间应划为０区。

图犃．２　公路油罐车卸油时典型的危险场所分区

ｂ）　地下储油罐和卸油口：

在连接软管之前从储油罐注油管道上去掉密封盖，会在卸油口周围产生少量的可燃蒸汽释放。

如果软管接头或连接点不出现泄露，则油罐车和油罐之间全部软管连接构成一个封闭的系统，在这

个送油过程中没有释放源。

当软管断开时，在密封盖重新盖上之前，油罐注油管道内部湿表面会暴露出来，因此在非常短的时

间内将有少量可燃蒸气释放。另外，断开软管时会有一些排放。

上述释放源将形成下列危险区域，如图Ａ．３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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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区，油罐内部，人孔与输油管连接处的任何凹坑。

———１区，油罐卸油口周围公称半径１ｍ范围。如果卸油口位于人孔内，半径宜从人孔或凹坑边缘

开始，如图Ａ．３ａ）和ｂ）。

注：如果有低于地面的连接点，则危险区域由包含连接点的坑槽尺寸确定。

———２区，任何地面之上偏置的油罐卸油口，如果泄露不会被收集于一个封闭区域内，水平半径

４ｍ范围内，前庭地面上１ｍ，如图Ａ．３ｃ）所示。

另外，在正常运行时不含输油软管连接点的带盖的油罐车接口箱，由于箱内配件有可能泄露，宜划

为１区。

ｃ）　油气回收系统中形成的压力可能通过提升阀，在连接软管之前去掉防尘盖时使油气少量释放。

在软管断开过程中可能也有少量释放。在油气连接点周围公称半径１ｍ范围。这些少量的释

放会形成２区危险场所。该区域的一部分可能已由卸油口相关的１区覆盖。

犪）　卸油口和油气回收在人孔的情况

犫）　偏置卸油口和油气回收和人孔的连接

图犃．３　地下汽油储罐和卸油口在油罐车连接、卸油和断开过程中典型的危险场所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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犮）　地面之上偏置卸油口和油气回收口

图犃．３（续）

犃．３　储油罐的排放口

地下储罐排出口周围危险场所分类将取决于是否安装了油气回收系统，或者储罐油气是否直接排

放到环境中。

安装油气回收装置的系统，在系统顶部周围半径２ｍ，向下到地面形成２区危险场所。直接通向环

境的排放管，在排出口上部周围半径２ｍ形成１区，向下到地面形成２区，见图Ａ．４。

注：向上的危险半径适用于直径８０ｍｍ以下的所有排放管道，以及卸载速率２５００００Ｌ／ｈ以下的储罐。

　　　　　　犪）　带油气回收装置　　　　　　　　　　　　　　　　　　犫）　不带油气回收装置

图犃．４　储罐排放管周围典型危险场所分类

犃．４　具有独立外壳的设备危险场所划分

具有独立外壳的设备，包括集中式加油油气回收装置、加油站油气处理装置、油库油气处理装置等，

其危险场所划分示例见图Ａ．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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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犃．５　具有独立外壳的设备危险场所划分

犪＝１．５ｍ，距离１区的水平距离；

犫＝０．１５ｍ，设备上方距离；

犮＝３．０ｍ，从释放源到各个方向的距离（半径），参照ＧＢ３８３６．１４—２０１４附录Ｃ示例３；

犱＝５．０ｍ，从释放源到各个方向的距离（半径），参照ＧＢ３８３６．１４—２０１４附录Ｃ示例３；

犲＝４．５ｍ，距排水沟槽的水平距离，参照ＧＢ３８３６．１４—２０１４附录Ｃ示例９；

犳＝１．０ｍ，高于地面，参照ＧＢ３８３６．１４—２０１４附录Ｃ示例９；

犵＝１．０ｍ，距检测口的水平距离；

犺＝１．０ｍ，距检测口的垂直距离。

犃．５　分散式加油油气回收系统、在线监测系统

分散式加油油气回收系统、在线监测系统（二者都是以加油机为核心设备）参照ＧＢ／Ｔ２２３８０．１—２０１７。

犃．６　独立储油罐的危险场所划分

油库油气回收系统中的独立储油罐的危险场所划分，参照ＧＢ３８３６．１４—２０１４附录Ｃ示例８。

犃．７　发油油气回收系统危险场所划分

油库油气回收系统中发油油气回收系统（以油罐车为核心设备）危险场所划分，参照ＧＢ３８３６．１４—

２０１４附录Ｃ示例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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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犅

（资料性附录）

防爆型式、依据标准及设备适用的危险区域

　　防爆型式、依据标准及设备适用的危险区域见表Ｂ．１。另外，ＧＢ３８３６．１４—２０１４规定了可燃性气体

和蒸气的危险场所分类和区域划分的方法，ＧＢ／Ｔ３８３６．１５给出了电气设备选型和安装要求，

ＧＢ／Ｔ３８３６．１６给出了电气设备检查和维护要求，ＧＢ５０１５６—２０１２给出了油站设计与施工规范，

ＧＢ５００５８—２０１４对区域的隔离给出了指南。

设备需根据表Ｂ．１对应的标准进行检验认证，取得防爆合格证。属于许可证目录产品的设备，还需

取得生产许可证。

犈犘犔犌犪级设备：该类设备用于由气体、蒸气或薄雾和空气混合物形成的爆炸性环境连续出现、长

时期出现或频繁出现的场所。

注：通常适用于０区、１区或２区危险场所。

犈犘犔犌犫级设备：该类设备用于由气体、蒸气或薄雾和空气混合物形成的爆炸性环境可能出现的

场所。

注：通常适用于１区或２区危险场所。

犈犘犔犌犮级设备：该类设备用于由气体、蒸气或薄雾和空气混合物形成的爆炸性环境不太可能出现

的场所，如果出现也是偶尔发生并且是短时间存在的场所。

注：通常适用于２区危险场所。

表犅．１　防爆型式、依据标准及设备适用的危险区域

防爆型式 符号 依据标准
设备适用的危险区域

０ １ ２

隔爆外壳 Ｅｘｄ ＧＢ３８３６．２ — 允许 允许

增安型ａ Ｅｘｅ ＧＢ３８３６．３ — 允许 允许

本质安全型 Ｅｘｉａ ＧＢ３８３６．４ 允许 允许 允许

本质安全型 Ｅｘｉｂ ＧＢ３８３６．４ — 允许 允许

本质安全型 Ｅｘｉｃ ＧＢ３８３６．４ — — 允许

正压外壳 Ｅｘｐｘ ＧＢ／Ｔ３８３６．５ — 允许 允许

正压外壳 Ｅｘｐｙ ＧＢ／Ｔ３８３６．５ — 允许 允许

正压外壳 Ｅｘｐｚ ＧＢ／Ｔ３８３６．５ — — 允许

液浸型 Ｅｘｏｂ ＧＢ／Ｔ３８３６．６ — 允许 允许

液浸型 Ｅｘｏｃ ＧＢ／Ｔ３８３６．６ — — 允许

充砂型 Ｅｘｑ ＧＢ／Ｔ３８３６．７ — 允许 允许

“ｎ”型
ＥｘｎＡ、ＥｘｎＣ、Ｅｘ

ｎＲ、ＥｘｎＬ
ＧＢ３８３６．８ — — 允许

浇封型 Ｅｘｍａ ＧＢ３８３６．９ 允许 允许 允许

浇封型 Ｅｘｍｂ ＧＢ３８３６．９ — 允许 允许

浇封型 Ｅｘｍｃ ＧＢ３８３６．９ — — 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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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犅．１（续）

防爆型式 符号 依据标准
设备适用的危险区域

０ １ ２

本质安全电气系统 Ｅｘｉ ＧＢ／Ｔ３８３６．１８ 允许Ｅｘｉａ部分
允许Ｅｘｉａ、

Ｅｘｉｂ部分

允许Ｅｘｉａ、Ｅｘｉｂ

和Ｅｘｉｃ部分

ＥＰＬＧａ级设备通用要求 — ＧＢ３８３６．２０ 允许 允许 允许

特殊型 Ｅｘｓａ ＧＢ／Ｔ３８３６．２４ 允许 允许 允许

特殊型 Ｅｘｓｂ ＧＢ／Ｔ３８３６．２４ — 允许 允许

特殊型 Ｅｘｓｃ ＧＢ／Ｔ３８３６．２４ — — 允许

　　
ａ ＧＢ／Ｔ３８３６．１５中给出了“Ｅｘｅ”型电气设备用于１区时的相应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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